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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入世」已滿十周年，十年間，
中國已經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加入WTO是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性

事件，中國崛起為貿易大國、利用外資大國和
對外投資大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
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說。2001年中國加入WTO
的時候，全球跨境投資大幅下降，國際經濟形
勢較差；加入WTO以後，來華投資大幅上升，
資金、技術、就業和出口等也相應來到內地。
內地學者普遍的看法是，加入世貿組織以

後，中國人樹立了開放和規則的意識。「加入
世貿組織，對我們實體經濟的幫助是巨大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更深遠的意義，是對我們的
思想意識，對我們體制的影響，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以後，中國不僅建立起符合WTO規則的涉
外經貿體制，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國內經濟體制
的改革，對人的觀念意識以及對經濟制度的影
響將是深遠的，將會影響數十年甚至數百年。」
隆國強指出。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也指出，

加入WTO，不亞於中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

推動制度改革促進發展
十年前，當時關於全球化利弊、復關入世得失

的爭論非常激烈。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

經濟所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說，中國當初
談判的目標是希望融入世界市場，大力吸引外來
投資，擴張中國出口，以促進經濟發展。
「入世」猶如中國經濟的一個啟動引擎，之

後投資湧入，貿易大發展，經濟高增長，社會
大進步，中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實現了當初
的目標，也表明了中國不能孤立發展，需要依
托世界市場。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所所長陳

鳳英認為，中國加入WTO推動了制度性改革。
這首先體現在法律制度和規制上，中國遵守承
諾，很快開展並完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清理
法律法規的工作，法治觀念更為深入人心；其
次是政府職能轉型，執政方式和理念的改革，
「以人為本」、「服務市場和社會」和「市場化管
理」等意識得到增強。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

鋼明說，中國「入世」十年最大的意義在於中
國從過去封鎖的體制演變為在國際經濟體系的
競爭中壯大。他認為，市場經濟需要在競爭和
衝擊中成長，如果保護起來只能越來越脆弱，
正是這種衝擊和挑戰才是中國「入世」十年最
得益的方面。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

說，「入世」對政府提出的是一種體制性的挑

戰，首先要求政府「入世」。「入世」以來中國
政府改變了長期以來對經濟事務介入過深、干
預過多的狀態，拋棄了長期以來作為經濟活動
直接參與者的角色，實現了政府職能定位的創
新，推動政府職能轉向公共服務化和法制化，
比如政府採購法、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等法
律的頒布就是最好例證。

尚有許多問題亟需解決
陳鳳英認為，中國在獲得亮麗成績的同時，

也付出了高昂代價，這些問題今後要努力加以
解決。
首先是「入世」時遺留的一些問題，包括非

市場經濟國家待遇、過渡性特保機制、過渡審
議以及技術壁壘和環境壁壘等非關稅壁壘；其
次是來自發達國家的保護主義問題，這將是未
來十年中國面臨的很大問題；另外，農業總體
開放未做好，農業發展一度未受到重視，造成
發展明顯滯後，安全問題突出。
劉軍紅說，中國「入世」十年成績突出，完

成了階段性任務，但經濟對內對外均衡的問題
仍未解決。這與過度強調物質文明和市場經
濟，忽視法制、行政體系和醫療保障等社會體
系的建設有關。這些問題已影響到中國競爭力
的提升。 （原載香港鏡報1月號，本報有刪節）

「入世」加快中國開放步伐教育問題，向具爭議性。近年教育界對國民教育、中史教
學、小班教學等意見分歧，亟須深入探討，尋求共識。
一提國民教育，有些人就板起臉孔，說這是「洗腦」。國民

教育，普遍存在，世界各國皆有推行，未聞有「洗腦」之稱，
何以香港例外？其實，國民教育的本義，就是使國民了解國
情，增強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本港推行，也不會脫離這個範
疇，本身並不涉及對某種政治信念的灌輸。由於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方針，港人自然需要認識自己的祖國，才能貫徹這個
方針。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國民教育不必帶有社會
主義的性質，這是眾所周知的，也是不難理解的。
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沒有規定哪一些內容不能採用。可

是有些人硬設偽命題，然後煞有介事地指這個教育制度報喜不
報憂，迴避了史實。不明就裡者信以為真，因而對國民教育產
生懷疑，這是不必要的。我們主張全面、客觀、如實地認識自
己的祖國，其中包括認識國家的成就和缺陷。只要不存偏見，
當能理性地看待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香港是資訊發達、自由開
放的社會，我們應當相信師生能憑藉這種理性認識，加深對祖
國的了解。
德育和國民教育應否獨立成科，加以推行，這是爭議的另一方

面。列為課程的好處是教育系統化和規範化，從而能按照高低班
級學生的特點靈活推行。例如小學生多了解祖國壯麗山河、民族
風格和道德傳統，中學生多認識國情以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兩
者推行形式儘管不同，但都需要形象化，避免刻板式的「說
教」。課堂教學如能輔之以參觀、訪問，可增強教育效果。有人
擔心中學另設科目，與現行的初中社會科及高中通識科部分內容
（有關中國的部分）重疊，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解決方法一是
調整教材，避免重複；二是將中史視為國民教育的基本元素，列
為必修科。若前者難以實行，可考慮採用後者。

因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香
港有人提出要修改香港基本法。他們認
為，只有修改基本法，才能真正能解決這
個問題。目前已經採用的堵截、收費、預
約、配額乃至懲罰臨分娩衝急症室等措
施，都不能解決問題。
對這種看法，筆者既贊成，又不贊成。

所同意的是，目前已經或可能採取的辦法
的確不足以解決這一問題。但不認同的
是，以為只有修改基本法才能萬事大吉。

終院誤解基本法是導致「雙非」根源
其實，在修改基本法之外，還有其他解

決的辦法。如果基本法有錯、有漏洞，筆
者也不反對修改。但在「雙非」孕婦來港
產子問題上，基本法並沒有錯，錯在特區
終審法院。中國傳統蒙學教材《千字文》
說：「知過必改，得能莫忘。」《論語．
衛靈公》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如果讓沒有犯錯的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
替終審法院的錯誤承擔責任，犯錯了的終
審法院卻可以不改過；在中國傳統倫理
上，甚至在西方價值判斷上，都是不道德
的。而對「一國兩制」的政治管治，這都
可能是災難性的。
到底終審法院錯在哪裡呢？筆者認為主

要有兩個：一是錯誤理解了香港基本法的
有關條文；二是在錯誤理解基本法的同
時，廢除了落實基本法的《入境條例》的
有關規定。
先說終審法院如何誤解。香港基本法第

24條第2款第（1）項規定，「在香港特區

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
民」，是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表面上看
起來，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讓小
孩在香港出生，就可以符合永久性居民資
格。這是完全不懂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指導
思想的緣故。在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
制」，除「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外」，還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香港
基本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如果內地懷孕婦女都可以來港產子，香港
的人口一年之內就將增加一兩倍，香港的
人口的確非常年輕化了，但香港就要陸
沉，還可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嗎？誰
也保持不了，誰也保證不了。
當然，基本法的規定很原則，有可能引

起「誤解」，有需要作出解釋。但這不要
緊，在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在通過香港
基本法的同時，還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區
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該決定明確，「在1996年內，全國人大設
立特區籌委會，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區的
有關事宜」。有關事宜是包括涉及香港特
區的永久性居民的資格的認定事宜。
籌委會正當地履行其職責。1996年8月

10日籌委會通過了《關於實施香港基本法
第24條第2款的意見》，明確提出該條該款
第（1）項規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
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
香港期間所生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
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
所生的子女。」

這就意味 ，基本法有關在香港出生的
條文在實施時要考慮到：（一）父母雙方
或一方是否已經在香港定居。（二）母親
一方是否在香港合法居留期間分娩。籌委
會的上述意見已經在香港回歸時在《入境
條例》中落實，並於1997年7月1日與香港
基本法一起生效。由於籌委會由全國人大
所設立，根據籌委會的意見制定的《入境
條例》的有關條文就不發生抵觸基本法的
問題。

人大已對「雙非」問題釋過法
《入境條例》的有關條文不發生抵觸基

本法的問題，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理由。
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
於香港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
第（3）項的解釋》。這是針對港人在內地
出生的子女是否有居港權的解釋。但全國
人大常委會擔心對其他條款的情況也產生
誤解，因此在該釋法的倒數第二段中還指
出：「本解釋所闡明的立法原意以及香港
基本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
意，已體現在1996年8月10日全國人大香
港特區籌委會通過的《關於實施香港基本
法第24條第2款的意見》中。」由此可
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對「雙非」孕婦來
港產子所涉的第（1）項問題釋過法了。

終院糾正過錯才是正途
可惜在2001年7月20日的「莊豐源案」

中，終審法院不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釋過
法，認為這只是附帶意見，對本港法庭沒

有約束力，並表示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應當
按照字義理解，不能按所謂「立法原意」
解讀。不但如此，終審法院還以根據籌委
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確認）
制定的《入境條例》的有關條文抵觸基本
法而宣告無效廢除。
由此可見，如果在上述案件中，終審法

院能夠正確理解基本法的有關條文的「立
法原意」（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認），或
是未能正確理解該條文，但不廢除《入境
條例》的有關條文，就不會引發「雙非」
孕婦來港產子的潮流。
當然，如果不發生SARS以及因挽救低

迷的香港經濟而推動「自由行」，「雙非」
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也許不會太嚴重，每
年也不過是數百宗乃至數千宗。但經過
「自由行」，內地的大部分孕婦已經知道了
終審法院「抗拒」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
故事，加上中介的推波助瀾，有關的一條
龍服務已經成為獲利甚豐的行業，甚至成
為香港特區制定人口政策和提出發展醫療
產業的依據，估計每年、每月、每日來港
產子的「雙非」孕婦還會越來越多，香港
特區將難以承受，這是後來大家都知道的
事。
在「莊豐源案」判決翌日，喬曉陽已

公開指出「該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釋法有不盡一致之處。」喬的忠告，言
猶在耳，香港就提出只有修改香港基本
法一途，似乎很不公道。終審法院糾過
改錯，方是正途，特區政府應當製造這
一機會。

在2001年7月20

日的「莊豐源案」

中，本港終審法院不認為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基本法有關在香港出生的條文釋過

法，認為人大的解釋只是附帶意見，對

本港法庭沒有約束力，並表示基本法的

有關條文應當照字義理解，不能按所謂

「立法原意」解讀。不但如此，終審法

院還以根據籌委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

常委會釋法確認制定的《入境條例》有

關條文抵觸基本法而宣告無效廢除。由

此可見，終審法院未能夠正確理解基本

法的立法原意，繼而廢除《入境條例》

的有關條文，為今日的「雙非」孕婦來

港產子潮流埋下伏筆。讓沒有犯錯的全

國人大修改基本法，替終審法院的錯誤

承擔責任，犯了錯的終審法院卻可以不

改過，在中國傳統倫理，甚至西方價值

判斷上，都是不道德的，而對「一國兩

制」的政治管治，更可能是災難性的。

終審法院糾過改錯，方是正途，特區政

府應當製造這一機會。

「雙非」孕婦問題要修改基本法嗎？

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聲稱在台灣被「人民
力量」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襲擊，更鬧上台
灣警察局，事件令香港蒙羞。馮煒光從台北
返港後即向傳媒大控訴，聲言自己是因「言
論自由」而被打，會考慮在本港及海外循刑
事或民事方面追究。而民主黨更召開記者
會，高調聲援馮煒光，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
指已聯絡台灣駐港經濟文化辦事處，希望取
得事發時錄影帶，並將向立法會投訴，目的
顯然就是要在立法會內譴責黃毓民的暴力行
徑。

政客動手 香港「丟架」
現時雙方對打鬥事件各執一辭，馮煒光堅

稱被打，黃毓民則矢口否認，由於雙方都未
能提供有力的證據以作佐證，事件已成「羅
生門」。但有兩點卻是可以確定：一是黃毓

民是立法會議員，馮煒光也屬民主黨中常
委，都是具知名度的政治人物，竟然在公眾
場合上以粗言互罵，雙方人馬甚至發生肢體
推撞，缺乏基本從政人士的修養及品格，也
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二是打鬥事件發
生在台灣，全球的傳媒都雲集於此等候大選
結果，兩人卻在傳媒鎂光燈下公然爆粗動
武，令本港成為國際輿論的「笑柄」，甚至
連親民進黨的台灣《自由時報》，也指黃馮
兩人行為「真是荒唐」。兩人從政多年，沒
有為本港建功添彩，現在卻上演這套動武鬧
劇，令港人「丟架」，不論誰先挑釁，他們
都應受到社會批評。
不過，這次事件也讓本港市民看清楚反對

派中人的不堪面目。雖然黃毓民指沒有打馮
煒光，又指是對方挑釁在先，但問題是全港
市民都從當日的片段中看到，黃毓民如何殺
氣騰騰的衝入民主黨參觀團，追 馮煒光等
人粗言喝罵，而跟在他背後的一班支持者也
是兇神惡煞，說他們是政黨不如說是「黑幫」
團體反更貼切。再看黃毓民及其「人民力量」
在多次示威抗爭中如何霸道，動輒指罵異議
人士，堵塞交通要道，衝擊警方，如此暴戾
行徑還算什麼政黨？難怪政界人士私下談到
「人民力量」，都愛拿其「黨徽」中的拳頭logo
說「人民力量」就是名副其實的「拳頭黨」，
以拳頭暴力起家。雖然黃毓民希望為「人民
力量」洗底，所以扶立了一個名不見經傳，
但有中產背景的劉嘉鴻接任主席，但在黃毓
民、陳偉業等仍掌權之下，「人民力量」走
的始終是激進暴力的路線。而在台灣發生的
打鬥鬧劇，空穴來風，豈是無因？正是黃毓
民及「人民力量」暴力路線之反映。

反對派內鬥更激烈
在事件中，馮煒光自稱是受害人，但卻被

質疑有「插水」之嫌，原因是他自稱被打傷
的面部在翌日已經神奇消腫，加上他至今未
能提出確鑿的人證物證，被黃毓民的支持者
指為誣告。是否誣告現時仍不得而知，但馮
煒光在事件上異常高調的表現卻不禁令人懷
疑是自我宣傳之舉。兩人都是公眾人物，在
公眾場合先罵再開打，怎樣說都是醜事，但
馮在事件後立即將照片上載facebook，又找
傳媒作訪問，如此高調的表現無疑令他的曝
光率大增，也令民主黨黨內不滿黃毓民的人
士同仇敵愾，借勢反擊。不論這是否他的原
意，但已成功借鬧劇抽水。同時，政界早已
盛傳，馮已向黨內請戰出選「超級區議會」
議席，但以他的人氣及知名度，斷難當此重
任，不排除他是借此「一戰成名」，打響了
自身的知名度，為自己出選「超級區議會」
或港島區議席積累籌碼。君不見這次連他最
大的競爭對手單仲偕都要出來聲援，說這是
「苦肉計」恐非捕風捉影。

毆打鬧劇 暴戾加深內鬥

宋小莊 法學博士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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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底，我在新東地區進行
了一個新東「三 指標」調查，
當時已感受到通脹來勢洶洶，已

早早呼籲政府關注有關問題。而事隔一年，在一片加價聲下，
通脹問題越趨嚴重，故希望財政司司長在2月1日公布任內最後
一份財政預算案時，可以推出多項紓解民困措施，讓市民稍舒
一口氣。
去年初公布的新東「三 指標」（即唐生菜一斤、紅衫魚一

條約10 、免治豬肉4 ），已經發現大埔買 價格最貴，一年
過去，較早前再次在大埔墟街市比較同類 菜價格，發現「三
指標」竟急升36.18%，市民生活負擔更艱苦。
今年調查揀了2011年12月23日與2010年同日比對，結果發

現，紅衫魚及唐生菜價格升幅驚人，分別有59%及33.33%；而
豬肉每斤價格由40元略降至35元，減幅為12.5%，整體上，受
紅衫魚及唐生菜升幅帶動下，要買齊該三種普通 菜的「三
指標」價格已由38元升至51.75元，一年之間升幅達36.18%。
36.18%的加幅並非一個小數目，一個普通打工仔的薪酬加幅

有5%已非常難得，見微知著，大埔街市物價某程度可反映本
港物價變化，本港最新11月份的通脹數字為5.7%，但其中食品
（不包括出外用膳）的升幅卻高達11.5%，正正顯示本港食品通
脹嚴重，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
這只是冰山一角，在2012年1月1日起，多項公共服務已率先

加價，早前在城中成為眾矢之的的中電及港燈這「兩電」，在
元旦起已分別加電費4.9%及6.3%；房委會旗下百多個停車場，
亦加租百分之三；當然還有200多條綠色專線小巴、天星小
輪、電車等亦已陸續排隊申請加價。
若「人人有工開，個個有薪加」，通脹帶來的影響可能不會

太大，但較早前匯豐銀行及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已傳出裁員消
息，裁員數目是以千計，故可以預計今年的就業環境不會太理
想，若要同時面對嚴重的通脹問題，打工仔要面對的困難之多
可想而知。
近日有消息指政府在今個財政年度可能有高達約500億元盈

餘，故政府應居安思危，採取一系列措施為打工仔紓困。工聯
會較早前已向財政司長提出多項建議，希望財政司長在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包括建議政府寬減稅務，提高免稅額；其次政府
必須加強穩定物價措施，包括增加本港的食材供應來源，加強
競爭；當局亦應凍結所有涉及民生的政府收費，當中包括凍結
公共街市租金等紓減民困措施，以減輕市民負擔。

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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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即黨格，黨格即人格。黃毓

民的暴戾，不僅僅反映其人的政治

品格，而且暴露「人民力量」的黨

格，而在事件上兩黨都將聲譽押上

兩人身上，為其背書，如果證明黃

毓民打人是真有其事，而馮煒光又

是故意挑釁，試問兩黨又情何以堪

呢？而且，民主黨及「人民力量」

中人事後都立即擺出一副劍拔弩張

的姿態，明顯是敵意甚深，將來反

對派的內鬥肯定會更加激烈。

■馮煒光在

台灣被打，

返 港 後 報

案。


